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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
學
年
度
離
島
地
區
及
原
住
民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應
屆
畢
業
生 

升
學
國
（
市
）
立
師
範
及
教
育
大
學
聯
合
保
送
甄
試
委
員
會  

收 

□□□－□□□ 
(寄件人3+3碼郵遞區號) 

貼郵票處 

 

１ 

 

０ 

 

３ 

 
－ 

臺
南
市
中
西
區
樹
林
街
二
段
33
號
誠
正
大
樓
104
室 

 

０ 
 
 
 

               
 
 
 
 

 (

國
立
臺
南
大
學
教
務
處–

企
劃
組) 

 

０ 

 

７ 

      

寄
件
學
校
地
址
： 

寄
件
學
校
名
稱
： 

 
  

連
絡
電
話
： 

一
、
各
件
請
依
編
號
順
序
，
由
上
而
下
整
理
齊
全
，
用
迴
紋
針
夾
在
左

上
角
後
裝
入
信
封
中
，
再
黏
貼
本
封
面
寄
件
。 

二
、
請
報
考
原
住
民
考
生
之
肄
業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，
於
114
年
12
月
31
日

前
以
掛
號
郵
件
寄
出
；
如
以
平
信
寄
送
發
生
遺
失
或
遲
誤
，
責
任

由
考
生
之
肄
業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負
責
，
承
辦
單
位
概
不
負
責
。 

掛號 


